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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1/2021_2022__E6_B9_96_E

5_8D_97_E6_96_B0_E8_c26_541036.htm “公务员考试实行面

试考官资格制度，建立面试考官库。面试应组成面试考官小

组，面试考官小组由具有面试考官资格的人员组成，并采取

随机抽取的方式产生。”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近日下发关

于印发《湖南省公务员录用实施办法》的通知，这一办法对

我省公务员录用作出了详细规定。 《湖南省公务员录用实施

办法》（下称《办法》）规定，录用公务员必须在规定的编

制限额内，并有相应的职位空缺。公务员录用考试，根据需

要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 一般情况下，我省录用公务员应包

括9大步骤，分别为：编制录用计划、拟定录用职位及职位条

件；制定考试录用实施方案；发布招考公告和招考简章；报

名与资格审查；考试（包括笔试、面试等）；体检；考察；

公示；录用审批或备案。 民族自治地方、民族乡（镇）以及

县级以上政府民族事务部门录用公务员时，经省公务员主管

部门批准，可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对少数民族报考者在学历

和职位设置条件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 公务员招录体检后，

若招录机关或者报考者对体检结果有疑问，可按规定在公示

期内向公务员主管部门提出复检。复检原则上只进行一次，

并以复检结论为准。若有考生中途放弃、体检或考察不合格

者，则根据有关规定和考试成绩从报考同一职位的合格者中

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递补次数分别不超过两次。 《办法

》还规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录用纪律行为的，五年内不得

报考公务员。 更多信息请访问：考试大公务员网校 公务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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